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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用水水源
一级保护区

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必须遵守下
列规定:
1.禁止新建、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
源无关的建设项目;
2.禁止设置旅游设施、码头;
3.不得向水体排放、倾倒污水;
4.禁止放养畜禽和从事网箱养殖活动;
5.禁止从事旅游、游泳、洗涤和其他可
能污染水源的活动;
6.禁止停泊与保护水源无关的船舶、木
(竹)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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